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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呼氣測試  
 
16.  法案委員會同意，越來越多市民認為酒後駕駛是嚴重罪行，

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不但影響有關車輛的司機，更會殃及其他道路使用

者。因此，法案委員會同意，賦權警方無須合理懷疑亦可要求司機接

受隨機呼氣測試的建議，將會產生很大的阻嚇作用。為了令市民有更

大信心，相信警方會以最負責任的態度行使此項額外權力，法案委員

會曾詳細研究進行隨機呼氣測試的安排。就此，政府當局表示：  
 

(a) 初期只限曾接受處理酒後駕駛案件訓練的交通警務人員才可
進行隨機呼氣測試，因為考慮到他們具備所需的知識和經驗

進行有關測試，同時亦可確保他們本身及市民的安全；  
 
(b) 一般而言，警方不會要求行駛中車輛的司機接受隨機呼氣測

試。為了有關警務人員的安全，並確保進行有關測試時，對

司機及其他駕駛者帶來的不便可減至最少，隨機呼氣測試通

常在路障行動時進行，或者作為其他交通執法偵察行動的一

部分；  
 
(c) 隨機呼氣測試不會受到時間或地點所限，因為這樣做會失去

有關測試 "隨機 "的性質；及  
 
(d) 對運用隨機呼氣測試權力的人員的職級並無限制，因為現時

所有警務人員均獲賦予相當權力，而他們均以負責任的態度

行使這些權力。  
 
17.  為了紓解運輸業界對警方在進行隨機呼氣測試行動時會針對

某些司機的疑慮，法案委員會獲警方保證，會為所有隨機呼氣測試備

存完整紀錄，包括記錄例如駕駛執照號碼、車輛登記號碼、進行測試

的次數及地點等詳細資料。這樣將有助警方調查感到受屈者透過警方

現行的投訴機制作出的投訴。  
 
預檢設備進行的呼氣測試  

(摘錄) 

CB(1)1982/08-09(07) 



 
18.  為減少在進行隨機呼氣測試行動時對司機造成阻延及不便，

法案委員會察悉，警方正積極研究使用一種快速簡單的手提式預檢設

備，以加快隨機呼氣測試的檢查過程。這項預檢呼氣測試可在短至 10
秒內完成，而現時檢查呼氣測試的過程一般需時 4分鐘才能完成。為了
引入預檢設備，政府當局原先建議，任何人如已提供呼氣樣本以供使

用認可預檢設備進行測試，而測試結果並無顯示該人體內有任何酒

精，則該人無須提供呼氣樣本，以供檢查呼氣測試之用。  
 
19.  法案委員會支持引入預檢設備，以減少在隨機呼氣測試行動

期間對司機造成的不便，但認為不應純粹因為透過預檢設備發現某名

司機體內含有酒精，則不論有關呼氣樣本的酒精濃度水平為何，亦會

要求該名司機接受檢查呼氣測試。  
 
20.  經考慮委員的意見後，政府當局建議校準預檢設備，當測試

出呼氣中的酒精濃度達每 100毫升呼氣含 20微克酒精或以上水平時會
發出信號。將酒精濃度校準在這個水平的原因是這個水平已經相當接

近訂明限度 1，而且確實可成為警方合理地懷疑某人體內酒精濃度相當

可能超出訂明限度的基礎，從而可要求司機接受檢查呼氣測試。  
 
21.  政府當局表示，預檢設備將予以校準，以便會發出以下兩個

不同的信號  ⎯⎯  
 

(a) 顯示每 100毫升呼氣含低過 20微克酒精的信號 (綠色燈號 )；及  
 
(b) 顯示每 100毫升呼氣含 20微克或以上酒精的另一個信號 (紅色

燈號 )。  
 
若在測試後發出紅色信號，有關司機便須接受檢查呼氣測試。若在測

試後發出綠色信號，有關司機便無須接受檢查呼氣測試。若司機拒絶

接受預檢呼氣測試，警方可要求他接受檢查呼氣測試。同樣地，若有

司機在隨機呼氣測試行動中被截停，並有明顯跡象顯示他體內的酒精

濃度相當可能超出訂明限度，他會被要求直接進行檢查呼氣測試。這

做法與現行法例所賦予的權力下的做法一致。  
 
22.  法案委員會亦關注到在隨機呼氣測試行動中採用的預檢設備

的準確度和可靠性，以及這些預檢設備的獲認可類型在刊登憲報前的

程序。政府當局表示，警方現正與各個製造商探討可能會符合建議規

格的此類設備的類型，以供試用和測試。當獲得適用的預檢設備後，

警方會安排政府化驗所或獨立實驗室，就有關設備的準確度和可靠性

進行測試。至於最終選用何款預檢設備，則視乎測試和招標的結果而

定。  
 

                                                 
1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2條的定義，現時 "訂明限度 "指在 100毫升呼氣中有 22
微克酒精。任何人在道路上駕駛或企圖駕駛汽車，而其呼氣中的酒精比例超過

訂明限度，即屬違法。  



政府當局動議的修正案  
 
46.  除委員對酒後駕駛罪行的建議罰則水平表達了不同意見外，

法案委員會普遍支持政府當局擬就條例草案動議的修正案。政府當局

的修正案載述於下文各段。  
 
以認可預檢設備進行呼氣測試  
 
47.  法案委員會支持引入預檢設備，以減少進行隨機呼氣測試時

對司機造成的不便，但認為不應僅因司機透過預檢設備提供的呼氣樣

本顯示其體內含有酒精，而不論酒精濃度的水平高低，均要求司機接

受檢查呼氣測試。政府當局經考慮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同意提出修

正案，以達致以下的目的⎯⎯ 
 

(a) 在《道路交通條例》第 2及 39F(1)條清楚界定，認可預檢設備
是指用作顯示某人的呼氣中酒精比例是否達到理應懷疑該比

例相當可能超過訂明限度的水平的設備；及  
 
(b) 某人如已提供呼氣樣本，以供使用認可預檢設備作測試，則

該人只應在預檢結果顯示該人的呼氣中酒精比例，達至理應

懷疑該比例相當可能超過訂明限度的水平時，才須接受檢查

呼氣測試。  
 

*  *  *  *  *  
 


